
!"#$%

!"#$%&'!"#$%&$''%%

!"#$% !"#$&'()*+

',-./01234$%56

.7%&''89:&''%1

,;2<=$%>?@ABCDE.F/G

!"#$!"#$$%!

"

%&'()*+,

&&'&()*$- +$$)

中原时评A02
郑州晚报官方微博：http://t.sina.com.cn/2034347300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让“媒体助企”汇聚更多力量

□晚报评论员 李记

农民工买票难考量政策价值取向
话说春运

5 日，省会警方公布了
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优化
经济发展环境的八项承诺，
要求各级领导班子要放下架
子、迈开步子、扑下身子，和

企业交朋友、当使者、做卫士。5日，2012年郑
州高新区银企对接会举行，高新区宣布拿出
3000万元专项资金，为企业贷款提供10%的贴
息，扩大企业融资。

（见本报今日A04~A06版）
职能部门真抓实干服务企业发展、积极为

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县（市、区）拿出真
金白银为企业贷款提供贴息、扩大企业融资，
这些，都是响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
极作为”要求的具体表现。新的一年里，在如
此优良的政策环境与发展环境下，在郑企业的
发展，必将迎来更为“阳光”“温暖”的春天。

助力企业发展，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郑州
都市区建设，需要汇聚方方面面的力量。这其
中，如果说媒体践行党委和政府“第一传达室、
第一督查室、第一监察室”的职能，起到的是媒
体助政、媒体推政作用的话，那么，在搞好监督
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积极创设条件力促
企业进步的过程中，更好更多的“媒体助企”，
完成的亦是力尽社会责任的使命。

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郑州晚报愿意和郑
州市所有媒体一起，尽己所能，在“媒体助企”
方面更多汇聚力量，更多积极贡献。我们将一
如既往地做好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服务企业发
展的宣传报道，坚持不懈地为企业全面发展营
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坚定不移地为在郑企业做
好力所能及的服务。企业发展有了更好的社
会环境为支撑，享受到了更好的管理服务，也
就会有更大的信心、更多的开拓去抓住机遇、

赢得挑战。
数据显示，郑州目前汇集了全省近四分之

一的百强、百高企业，是全省信息流、物流、资
金流的中心。在新的一年里，如果能有更多的
力量参与到“媒体助企”中来，在郑企业的发展
必能在更优的综合环境下，创造更多的效益、
迎来更大的辉煌。以此为基础，在全市人民的
共同努力下，按照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总
体要求，“围绕组团上项目，围绕项目增投资，
依靠投资促发展”必将实现新的突破，新型城
镇化引领、房地产行业发展、都市区组团建设
和产业集聚区建设“三篇文章”也必将扎实写
就，全面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
标。更为重要的是，在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
全面辐射带动下，郑州都市区建设之于中原经
济区建设起到的挑大梁、走前头作用，必将进
一步得到凸显。

话题：卫生部称使医患关
系在“十二五”期间有根本好转

网友发言
如果真能按部长说的那样该多好！但

我们感觉不到近期有改良的样子，比如说现
在基层定编定岗，谁来调动积极性？比如说
药价、器械价格虚高谁来有效监管？—个医
院，医疗包括多方面，可最后矛盾都只表现
在医生和患者身上。 新浪手机用户

不从根本上抓，一切都是扯淡！什么
时候全民免费医疗，医药分家，国家把医院
作为公共福利性质，这才是根本！别再说
什么国外的高额医疗费，都是唬人，哥在国
外生活过。 新浪手机用户

话题：我国规定农民工在
社区居住一年可参选居委会

网友发言
即使在社区（住宅小区）居住了5年以

上，也从未参加过社区居委会选举，不知道
民政部的领导是否知晓。 网友季风春满园

别一天到晚弄些看似公平，实则根本
没有人参与的事，要真为农民工着想，就干
点实实在在的事。 网友放狗咬人

话题：中国红十字总会首
次公开选拔四个职位负责人

网友发言
郭美美没出来的时候你们怎么不选？

腐败不是表表决心就能解决得了的。现在
有钱就自己捐了，除了那些想借慈善出名
的明星，恐怕没有多少人还信你们了。

新浪手机用户

话题：媒体称乳品企业陷
知错就改改了再犯怪圈

网友发言
这些乳企没有踏实做事的心，把心思

都用在了公关上，看看天天在电视上飞扬
的广告就知道他们把钱花哪儿了。只在乎
如何把名气吹得震天响，根本不重视如何
提高产品质量！ 新浪手机用户

中国的名牌们总是喜欢做“慢性自杀”
的事情。好不容易创立的品牌，非得自己
来亲自毁掉才觉得“舒服”，损人不利己。

新浪手机用户

话题：湖南原监狱管理局
长落马拖出灰色腐败链条

网友发言
此类案件绝非个案，听许多朋友讲过，

有些地方真该好好查一查，否则老百姓难
以信任他们，建设和谐社会就会成为一句
空话。 网友实事求是

百姓说我国腐败泛滥是监督不严，可
有 人 说 是 历 史 遗 留 问 题 ，不 好 办 。

新浪手机用户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一流传千年

的古老谚语，被今天有些人“诠释”得淋漓
尽致！综观当今，潜规则、灰色收入、腐败，
触目惊心。原因何在？不是一句“社会转
型”就能解释得了的吧？ 网友喜马拉雅山

买票机会不应被网络、电
话购票剥夺

黄庆红所反映的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开
展网络、电话购票，目的是方便人们买票。不成想，
这项意在方便人们买票的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却
也给另一些人带来了不便。这个问题需要重视。

春运一票难求，是目前尚无条件完全解决
的社会难题。但是，我们目前虽然无法从根本
上解决购票难问题，给所有人提供同样的购票
机会还是应该做到的。因此，一部分人的买票
机会不应该被网络、电话购票剥夺。

尽管我国现在有四亿网民，可是还有很多人
不上网，或没有条件随时上网。所以他们就没有
网络购票的机会。这不仅包括多数农民工，就
是许多50岁以上的城市居民，也不会上网。况
且网络购票还要开通网银，很多人因缺乏安全
保障而不愿开通网银，这表明经常上网的一部
分人可能也不愿意网购。这些人原先还可以
通过辛苦排队购票，开通网络购票后，这样的机
会也没有了。他们的需求怎么保证？

当然，相对网络购票，电话购票可能更方便
一些。但是毕竟也有一个操作过程，仍会给
有些人带来不便。而且，电话购票实际开通
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至今知道的人并不多。
笔者两年前知道并开始电话购票，还是通过
在火车站工作的亲戚了解的。为什么不能
够进行广泛宣传呢？

实行网络、电话购票的确是一种进步，有
利于克服种种社会弊端和保证购票公正。但
是，从推出后所暴露的问题看，这些做法有些
操之过急，缺乏必要的准备工作。也没有考虑
可能会给有些人带来不便，造成新的不公平等
问题。笔者建议，在进一步加大宣传的同时，
铁路部门是不是也可以适当增加预留窗口售
票数额，开展这些新的购票方法有偿服务，帮
助那些不便者解决实际难题呢？ 陈豫川

重庆籍民工黄
庆红致信铁道部，
称其4次到火车站
排队买票未果，工
作人员称使用网络
或电话购票比排队
快，但对民工而言，
网络购票比通宵排
队购票更不现实。
黄庆红称，民工是
春运潮主力，他希
望多留一部分火车
票到售票窗口。

（１月５日《重
庆晨报》）

“网络和电话购票，对于生活艰苦的农民
工来说，比通宵排队购票更不现实”是一个怎
样的信息？社会又该如何解读“往年买票他靠
的是拼体力。但实行网络购票后，票都在网上
卖光了，黄庆红不会上网，有劲无处使了”话语
背后隐藏的“密码”？

事实上，农民工群体买票难在相当程度上
是时代的符号，既可以从贫富差距、城乡差距
上分析，又可以从公共服务上研究，但体现了
农民工的全方面弱势地位恐怕是毫无疑问的，
如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弱势等。因
此，农民工买票难既是一个与春运有关的课
题，又是一个与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的大课题。

温家宝总理指出，“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
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
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
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

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
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
拥有平等的权利。”就此，网络和电话购票比通
宵排队购票对农民工来说更不现实的尴尬就
值得斟酌：有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的需求？有没
有考虑到社会各个群体的差异？能否以权力
部门的偏好而不是公众的需求来决定政策的
方式和方法？如此等等，都值得回应和反思。
一句话，任何不利于弱势群体的政策都是可怕
的，不利于应对社会问题和实现社会的安全运
行，更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正因为如此，有关人士声称的“农民工这
个群体实在庞大，即便所有人不坐火车，全让
给农民工，还是解决不了，铁路运力毕竟有限，
所有努力只能是杯水车薪”的说法就缺少温情
和人文关怀，并且，有推卸责任的嫌疑，更不是
理性对待农民工诉求的上策。 朱四倍

农民工买票难值得社会反思
李宏宇 图

为依法严厉打击当前融资性担保行业内
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我市金融秩序和社
会治安稳定，保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公
司、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通告如下：

一、坚决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行为，
违者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
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等相关条文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
之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
等相关罪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坚决打击暴力讨债、绑架、非法拘禁、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违者
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

四条、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百三十九条等
相关条文之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够
刑事处罚的，一律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追
讨行为涉黑、涉恶的，司法机关将依法从
重、从快予以严厉打击。

三、坚决打击聚众哄抢公司、企业财物，
堵塞交通等违法犯罪行为，严禁有关人员以
讨薪、索债为借口实施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公
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随意哄抢、损坏公私
财物，煽动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等行为，违者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
十三条等相关条文之规定，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坚决打击恶意欠薪等违法犯罪行为，
对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员工劳
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报酬，

经劳动保障部门等政府相关部门责令支付仍
不支付的，一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的规定，以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

五、对捏造事实，通过网络等媒介故意散
布传播有关虚假消息，或者故意散布谣言，扰
乱公共秩序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等相关条文之规定，
一律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郑州市公安局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郑州市公安局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通 告


